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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高职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不通过 

主要原因分析 

 
在本次认定评审的 2446 名教师中，共有 1125 人通过“双师

型”教师资格认定，未通过 1321 人，通过率为 45.99%。相对于

第一批认定试点 52.20%的通过率、第二批认定试点 70.32%的通

过率，本次认定通过率比较低。特将影响通过率的原因整理如下

（数据统计：按《标准》所列条件的先后顺序依次进行，尽量不

重复统计，但不排除申报者可能兼有２种及以上原因的情况；分

析原因：按影响力大小由主到次排序），请各校及申报人参照以

下原因找出自己的问题，以提高申报质量。 

（一）企业实践证明的支撑材料不规范、不完整，缺少《标

准》规定的“过程及成果”佐证材料。 

《广西高等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标准》（以下简称

《标准》）明文规定：“企业实践或企业专业实践应由学校和企

业同时出具证明，并有反映申报者承担实践任务过程及成果的佐

证材料。如实践申请书、本人实习计划、实践期间企业工作安排

表、岗位所在部门排班表、值班记录、实践鉴定表等能体现本人

所承担的任务及所取得的成果等相关信息，并加盖企业公章，医

药卫生类专业还应有执业医（护、药、技）师注册登记材料、随

诊记录、查房记录等相关材料。”而实际上，相当一部分申报者

却仅提供“企业任职聘书”、“企业实践鉴定表”之类的一纸表

格，除了时间、地点和岗位之外，几乎没有“过程及成果”的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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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资料，导致其企业实践证明的支撑材料没有获得评审专家认

可，严重影响了认定的通过率。也有部分申报者，其企业实践证

明材料中，或者时间不在“近 5 年”内，或者实践时间累计不足

6 个月，都不符合《标准》规定。据统计，本次评审有 660 余位

申报者的企业实践证明材料因不符合《标准》规定而不能通过认

定，高达申报总人数的 26％，成为影响认定通过率的最大因素。 

（二）职业资格条件不符合《标准》规定 

职业资格条件是我区高等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的必

备条件之一，申报者必须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相应

等级（及以上）专业技术资格，或具有本专业相应等级（及以

上）“双师型”教师应具备的职业资格证书。本次认定中，有

239 位申报者因不满足该项必备条件不能通过认定，占申报总人

数的近 10％，成为影响通过率的第二大因素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.申报者所持非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等级

低，达不到所申报等级的起评标准。如：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Ｘ

Ｘ，申报农林牧渔大类初级“双师型”教师，所持职业资格证为

茶艺师四级，而农林牧渔大类初级“双师”的起评标准是三级，

该教师职业资格证书等级不能满足《标准》要求。 

2.申报者的非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所在专

业与申报专业及教学任务不符，不是“本专业或相近专业”，不

能满足《标准》要求。 

3.申报者所持非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不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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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西高等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非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证

书目录》（以下简称“目录”）内，且没有按《标准》要求提供

能体现该证书“具有良好社会认可度”的支撑材料，经评审小组

讨论不予认可。如某职业学院教师ＸＸ，职业资格证书为《目

录》外证书，该教师未提供能体现该证书社会认可度良好的支撑

材料，经评审小组讨论不予认可。 

《目录》虽已收录了 19 个专业大类、200 多个专业所对应的

职业资格证书，但不可能穷举，仍然会有部分专业的职业资格证

书未收录进来。故《标准》特作规定：“若所申报专业相应的证

书不在《目录》内，可根据其可以体现本专业或相近专业职业资

格特征及具有良好社会认可度的情况申报，并提供反映目录外证

书社会认可度的支撑材料。但认定需经评审小组专家核查商议后

提出初步意见，报评审专家委员会审议决定。” 经查，所有持

目录外证书的申报者，均未提供与该证书相关的社会认可度方面

的支撑材料。 

4.相当一部分申报者缺少非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证书或职业资

格证书，申请破格却不能满足破格条件。按《标准》规定，各等

级破格认定除了需比正常认定多满足１个拓展条件外，还必须在

行业企业作出突出贡献，具有市厅级以上“学术（技术）带头

人”等荣誉称号，或具有市厅级以上与本专业相关的教学奖（应

用性科研奖），并明确规定了各级各类奖项的等级和排名。本次

认定，提出破格申请的有 430 人，通过认定仅 126 人，不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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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人，通过率还不到 30%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“荣誉称号”

及“教学奖（应用性科研奖）”不满足《标准》规定，相当一部

分破格申报者的奖项等级或名次达不到规定要求，也有部分申报

者以各级各类一般性荣誉称号如“先进工作者”、“科技进步

奖”等替代“学术（技术）带头人”称号，还有少数申报者以教

学奖替代应用性科研奖或者以应用性科研奖替代教学奖，等等，

绝大多数申报者都不能提供《标准》所规定的全部佐证材料。 

（三）企业一线工作经历证明材料不符合《标准》规定 

企业一线工作经历作为《标准》所规定的拓展条件之一，

初、中、高级分别应有五年、八年、十年以上“企业一线从事本

专业技术工作经历”, 《标准》明确规定：“企业工作证明材

料，可由学校根据该教师人事档案记载材料出具并加盖校人事部

门公章，或用企业有关个人社保参保资料等作为佐证材料”。本

次认定中，约 110 余位申报者的企业一线工作经历不符合《标

准》规定，有的工作年限不足，有的不是企业一线从事“本专业

技术工作”经历，有的证明材料没有学校人事部门公章，如：某

职业学院教师 XX 的企业一线工作经历证明，只有企业公章，没

提供《标准》规定的证明材料，因而，该拓展条件没有得到评审

专家的认可。这是影响认定通过率的第三个因素。 

（四）无教师系列职称或教师系列职称证书不符合《标准》

要求 

教师系列职称是我区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的必备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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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之一，申报者必须具有高校教师系列（含实验系列）相应等级

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。本次认定中，有近 90 位申报者因不

满足该项必备条件而不能通过认定，其中，一部分申报者所持证

书等级低于规定标准，一部分申报者所持证书为非高校系列的，

还有部分申报者不具备该证书申请破格却未能满足破格条件。 

（五）项目证书、获奖证书等支撑材料重复使用 

《标准》规定：“同一份支撑材料不能重复使用，即同一份

支撑材料只能用于满足 1 项评审条件，不能同时用于满足 2 项及

以上评审条件”，评审工作委员会会议经讨论后再次重申：“同

一类证书材料只能用于满足一个条件。如同一系列专业技术资格

证书的中级证书已用于满足必备条件，不能同时又用同一系列高

一级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满足拓展条件。同理，同一类竞赛多次

获奖，或完成多个课题的，也只能用于满足 1 项评审条件，不能

同时满足 2 项及以上评审条件。”本次认定中，近 80 位申报者

违反该规定，同一类支撑材料在必备条件、拓展条件或破格条件

中重复使用，因而没有得到评审专家的认可。如：某职业学院教

师 XX，用工程师证书满足必备条件，同时又用高级工程师证书满

足拓展条件。 

（六）教学经历条件不能满足《标准》规定 

按照《标准》规定，初、中、高级“双师型”教师的教学经

历条件分别是从事本专业课程教学满 2 年、3 年和 5 年，“并曾

独立承担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实践教学任务 1、2、3 年或实训课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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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2、3 门”。本次认定中，有近 70 位申报者因教学时间不足规

定年限或缺少实践课程或教学经历支撑材料不规范而没能通过认

定，如某职业学院教师ＸＸ，教学任务缺少教学主管部门公章。 

（七）各类证书不符合《标准》规定 

有 70 余位申报者的资格证书、获奖证书不规范，有的证书

无法判断其发证机构的权威性，有的等级未达要求或排名靠后，

有的不按要求“原件扫描”，有的不是相应的教学类或应用性科

研类项目等，因而没能通过认定。 

（八）支撑材料不够清晰、完整，或提交复印件 

部分教师支撑材料的等级、发证机构或姓名等关键信息缺

漏；或课题没有结题证书，只有立项文件；或仅提交复印件。文

件明文规定：“支撑材料必须清晰完整，必须显示关键信息”，

所有材料“原件扫描或拍照上传”，否则视为无效。 

（九）其他 

有些申报者未能详读及熟悉《标准》和《目录》，理解有偏

差，导致准备的材料不对应、不充分、不完善，因而没能通过认

定。建议认真研读文件，用文件精神指导申报。 

 

广西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工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 月 19日 


